
华泰财险附加逾期及索赔条件批单（CB 版） 

 
兹经双方理解和同意，保险合同 “E. 逾期及索赔条件”适用下述条款： 

E. 逾期及索赔条件 
1. 报告程序 
(a) 逾期帐款 

每一自然月结束后十（10）个工作日内，“被保险人”应通知“本公司”超过初始“到期日” 九十日（90）仍未

清偿的所有债务。 
(b) 负面信息及潜在损失 

“被保险人”知悉的相关信息或情形显示“买方”可能无法履行“买卖合同”或依“买卖合同”无法向“被保险人”支
付货款，或得知可合理预期将产生“损失”的情形时，“被保险人”于得知此信息或情形时，无论“买方”支付款项

的义务是否逾期，都应立即书面通知“本公司”。 
(c) 应收款项账龄报告 

每一自然月结束后二十一(21)日内，被保险人应向“本公司”提出一份应收款项账龄分析报告，报告应包括

所有超过明细表约定的“不在保险合同赔付范围内损失金额”的人民币等值应收款项。报告必须以“本公司”可接

受的方式呈现。 
(d) 授权的临时限额提高 

针对持有信用限额批单的买家，被保险人可授权其不超过被保险人内部信用限额的 40%并不超过 6 个月的

临时限额提高，如该授权按被保险人信用管理流程给予，则该授权无需“本公司”的书面批准。被保险人在 7 天

内将此类限额的提高报告给“本公司”。  
2. 停止发运 

“被保险人”在可合理预期将产生“损失”及致使“买方”成为“无清偿能力”的事件或情形发生后，不得进一步

增加风险。如“买方”有下列情形，而“被保险人”仍继续“发运”的，“本公司”不承担任何责任： 
(a) 对“被保险人”的付款义务未如期履行（无论是否属保险合同的保障范围）且超过“信用调查问卷”第 7(g)i

款所列“停止装运”日期，但依后述第 3 条（“到期日”延展）而延展的除外；及/或 
(b) 至依后述第 3 条（“到期日”延展的规定）延展后的“到期日”仍未付款的。 
3. “到期日”延展 

未经“本公司”事先书面同意，“被保险人”不得推迟、变更、延长（含任何付款计划的使用）、提前或更改

“到期日”。 
但是，如果“买方”无能力付款或不愿意在初始“到期日”付款，“被保险人”可不经“本公司”事先书面同意而

允许“买方”延展“到期日”一次，但不得超过“最大延展期间”，且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 
(a) “到期日”未载于下列任一文件：汇票、本票、凭单付款条件、即期跟单汇票、交单付款交易或信用证付

款；及 
(b) “被保险人”不知悉不利于“买方”的信息；及 
(c) 延展期间的请求于初始“到期日”前后立即提出。 
 

如果“被保险人”同意按此方式延展，新的“到期日”即成为“保险合同”适用的“到期日”。 
本条款中，“买方”已对付款义务提出书面异议的不视作付款逾期。 

4. “损失”通知 
“被保险人”得知“损失”后应立即书面通知“本公司”。 

5. 立即通知及理赔申请 
“被保险人”应于初次将“损失”通知“本公司”后九十(90)日内，向“本公司”提交填写完毕的“索赔申请表”。 
签章且填写完整的“索赔申请表”应送达保险合同或者索赔申请表载明的理赔联系地址。 
本公司在收到填写完毕且符合要求的“索赔申请表”包括“债务确认”后，会在三十日（30）内通知“被保险

人”有关责任和损失金额的决定，“被保险人”必须在任何时候遵循保险合同的承保条件和规定。 
 

6. 财产评估及审计人员 
“本公司”有权指定独立财产评估及审计人员，就理赔（包含但不限于“债务确认”、理赔金额计算、追偿行

动及“催收成本”）所有方面予以查验并向“本公司”提供建议。 
7. 理赔金额计算 

“损失”应按“损失日期”的时间顺序加总计算“免赔额”。 
低于“不在保单赔付范围内损失金额”的损失部分，不计入“免赔额”的范围。 
针对超过“免赔额”的“损失”，“本公司”将依“发运”日期时“买方”适用的“信用限额”，按其“承保比例”理赔，

但以“保险合同责任限额”及所适用“国家责任限额”低者为上限。 
“买方”为“集团”成员时，“本公司”责任仅以各个实体个别核定的“信用限额”的“承保比例”为限，且该责任不

超过就该“集团”核定的总信用限额。  



“合同货币”不同于“保险合同货币”时，其汇率为“被保险人”将有关“损失”通知“本公司”当月“被保险人”的汇

率。 “本公司”就每项损失赔付后，保险合同“责任限额”及其它相关限额随之减少。 
8. 赔付 

“损失”总额超过“免赔额”时，“本公司”应于作出赔付决定或相关“等待期”结束时（以较晚发生者为准）立

即对“被保险人”进行赔付。 
9. 代位求偿 

“本公司”自向“被保险人”赔偿保险金之日起，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“被保险人”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

权利。未经“本公司”事先同意，“被保险人”不得放弃“本公司”依法可以享有的任何所有权、利益及权利。 
在“被保险人”的权限范围内，“被保险人”不得使“本公司”可代位行使权利的应收款及其它追偿来源受到留

置权、担保利益或其它优先于“本公司”的第三人请求权的限制。 
10. “追偿额” 

在“本公司”支付损失后，“被保险人”不得未经“本公司”同意放弃追索所有可能的“追偿额”。 如果

“被保险人”确定就“损失”进行任何追偿在经济或商业上不可行，“被保险人”应通知“本公司”并获得

“本公司”不进行此类追偿的书面同意，此类同意不得被无理拖延或拒绝。如果“本公司”要求，“被保险

人”应将其追偿的权利转让给“本公司”。 
“本公司”支付赔款后，所有“追偿额”应立即汇给“本公司”，汇前则由“被保险人”代“本公司”保管。“本公司”

收到“追偿额”，“追偿额”应由“被保险人”与“本公司”按以下方式分配： 
(a) “本公司”应按“承保比例”取得所有追偿金额，直到赔付金额及“本公司”追偿成本已全部获得补偿为止； 
(b) 其它追偿的全部金额应归“被保险人”所有。 

以“保险合同货币”以外的货币取得的“追偿额”，其汇率按该结算资金汇入“被保险人”账户或“本公司”（直

接支付“本公司”的情形下）帐户当日，“被保险人”的汇率为准。 
11. “免赔额”恢复 

就“被保险人”低于“免赔额”的“损失”取得任何追偿金额者，应按追偿金额恢复“免赔额”的效力。 
12. “催收成本” 

本公司会承担“被保险人”向“买方”追索或取得“追偿额”所支出的直接、合理及必要第三方费用，所有超过

$10,000 美元的费用应事先取得“本公司”的书面授权。“催收成本”如果在$10,000 美元及以下，“被保险人” 应在

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通知“本公司”。 
该金额不得超过按照“承保比例”“本公司”应负担的“催收成本”。当“买方”积欠“被保险人”的总债务超过

“信用限额”时，则可以适用“承保比例”的“催收成本”按照“信用限额”占总积欠债务比例相应减少。 
所有产生的非“保险合同货币”成本应按“被保险人”支付该成本当日“被保险人”的汇率兑换成“保险合同货

币”。 
对于在“损失日期”因低于“不在保险合同赔付范围内损失金额”的损失所产生的催收成本，“本公司”不予赔

偿。 

 

此批单为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，仅以本批单内容修改保险合同，本批单未约定事项仍以保险合同所载的条

款和条件为准。 

 


